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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法规信息选编（六则）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10月22日发布《期货公司信息

公示管理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09]28号）。规定共十三条，首先明

确所称信息公示是指期货公司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期货公司信息

公示平台（http://www.cfachina.org），将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基

本情况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信息、公司股东信息、诚信记录等

信息，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信息，向社会公开的活动，对期

货公司应公示的信息作了细化。规定要求期货公司应当在公司网站

开辟信息公示专栏，且公示的信息内容不得少于在公示平台公开的

信息，并按照本规定的要求，制定信息公示管理制度，明确公示的内

容、标准、流程、职责和责任追究等事项。其中信息公示管理制度

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报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

中国期货业协会备案。期货公司信息公示附表详见公告原文附件。

本规定自2009年11月16日起施行。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10月27日下发《关

于做好2009年度中央企业财务决算管理与报表编制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资发评价[20 09] 3 0 8号），印发了《 2 0 0 9 年度 企 业 财务决算

报 表》及 编制说明。通知要求各中央 企业严格遵 循《企业会 计准

则》，规范编制财务决算报表；规范会 计核算，进一步提高财务决

算报告质量；扎实开展资产清查工作，进一步夯实资产质量；准确

界定合并范围，规范编制集团合并财务报表；认真撰写财务情况说

明书，规范 编报会 计报 表附 注和专项说明；加强财务决算审计管

理，提高财务决算审计质量；认真落实财务决算反馈意见，及时做

好问题 整改工作；加强财务决算重大事项管 理，及时做 好备案工

作；认真组织财务决算审核，按时报送财务决算报告；切实加强组

织领导，落实财务决算工作责任。各中央企业在报表编制、软件处

理和报送过程中，如发现问题，可及时与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

价局联系。

财政部 证监会2009年11月6日下发《关于加强证券评估机构

后续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企[2009]235号），对证券评估机

构年度备案管理、评估业务收入计算等问题及其他相关事项作了规

定。通知要求证券评估机构将年度报备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本分别报

送财政部、证监会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，应委托与本机构不存在关

联关系且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。审

计报告应当披露评估业务收入金额以及其中证券业务和非证券业务

的收入金额、各类应收应付款主要构成、股东借款情况、职业风险

基金提取和使用情况。通知将证券评估机构评估业务收入，区分为

“直接委托的评估业务收入”和“非直接委托的评估业务收入”，规

定证券评估机构与其他评估机构合并的，合并前各方取得的评估业

务收入不再合并计算。通知还对内部管理、监督检查、建立诚信档

案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。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11月6日发布《证券投资基金

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64号）。

办法共6章33条，分为总则、基金 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、基金 评价

业务、基金评价结果的引用、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和附则。规定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基金评价机构对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基

金）进行评价并通过公开形式发布基金评价结果，适用本办法。明

确本办法所称基金评价业务，包括基金评价机构及其评价人员对基

金的投资收益和风险或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开展评级、评奖、单

一指标排名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评价活动。对从事基金评价业

务应当遵循的原则作了细化规定。要求基金评价机构加入中国证券

业协会，并在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

送书面材料进行备案。材料应包括的文件详见办法原文。本办法自

2010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财政部2009年11月13日下发《关于提高化学矿山维持简单再生

产费用标准的通知》（财企[2009]240号），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，

将化学矿山维简费标准提高到每吨原矿提取14元－18元。其中，大

中型化学矿山企业维简费标准为18元/吨，其他化学矿山企业可根

据自身条件在14元－18元/吨的范围内自行确定提取标准。企业提取

的维简费全部计入生产成本。维简费提取标准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

改动。财政部、原化学工业部《关于调整重点化学矿山维简费提取

标准的通知》（[91]财工字第888号）同时废止。　　

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1月23日下发《关于全国统一式样发票

衔接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9]648号）。规定在原有统一式样的

票种中暂时保留7种，即发票换票证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、二手车

销售统一发票、公路、内河货物运输统一发票（自开、代开）、建筑

业统一发票（自开、代开）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（自开、代开）、航

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，除上述暂时保留的票种外，其他票种予以

取消，统一使用通用发票。本通知明确应统一使用通用发票的纳税

人，除使用本通知规定的规格外，如需要其他规格的通用发票，可

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领购。本通知明确简并取消的票种可使用到

2010年12月31日，2011年1月1日起，使用新版统一通用发票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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